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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4842.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2006年第1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8篇） 《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已经2005

年11月1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40次主席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主席 刘明康 二00六年

一月十二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

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明确行政

许可程序，提高行政许可效率，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有关决定，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银监会依照本规定的程序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及银监会监督管理的其他金融机构实施行政许可。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局（以下简称银监局）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分局（以下简称银监分局）在银监会授

权范围内，依照本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第三条 银监会

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效率及便民的原

则。 第四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

过程中，应当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五条 银监会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银监会

监督管理的其他金融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许可事项，业务

许可事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许可事项，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决定的其他许可事项。 第六条 行政许



可实施程序分为申请与受理、审查、决定与送达三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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